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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况
1.1 项目建设的地点及背景
欧普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于2019年11月注册成立江苏信泰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公司性质为港澳台合资企业，作为投资建设农副产品畜牧业养殖项目的主体，公司注册资本7080万元。江苏信泰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育才路88-3号，主要经营范围为农副产品的初加工及储存，家畜、家禽养殖及销售。

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农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畜牧业是人类的动物性食品的主要来源，一个工业国家的人均畜产品量也是反映国家发达程度和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江苏信泰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拟在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罡门村建设江苏信泰农副产品畜牧业养殖项目，利用全新的自然农业理念，结合现代微生物发酵处理技术，提出一种环保、安全、有效的生态养猪法，实现养猪无排放、无污染、无臭气，彻底解决规模养猪场的环境污染问题。
1.2 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建设单位拟利用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罡门村约363.43亩土地，筹资20000万元，建设江苏信泰农副产品畜牧业养殖项目，年出栏1.5 万头生猪。
1.3 建设周期和投资

项目名称：江苏信泰农副产品畜牧业养殖项目；

建设单位：江苏信泰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行业类别：猪的饲养；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罡门村；

投资总额：20000万元人民币；

占地面积：363.43亩；

工作时数：年工作365天，每班工作8小时，养殖区一般实行3班制；

职工人数：本项目劳动定员88人。
1.4 与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规划环评的相符性

本项目采用的发酵床生态养殖模式，进行商品猪规模化集中养殖。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9号），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为允许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

对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本），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也未列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所规定的负面清单，符合外商投资产业相关政策要求。

对照《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2年本）》及其修改条目（苏政办发[2013]9号）文，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为允许类，且项目未列入《江苏省工业和信息产业结构调整限制、淘汰目录和能耗限额》（2015年本）（苏政办发〔2015〕118号），符合江苏省产业政策要求。

对照《泰州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6年本），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为允许类。本项目采用生态发酵床环保养殖工艺，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有效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因此，本项目符合《泰州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6年本）准入条件，符合泰州市产业政策要求。因此，项目符合相关产业政策。
项目选址于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罡门村，不在《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规定的“禁止区域”，项目用地为农业用地，不占用基本农田。因此项目选址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HJ/T81-2001）要求和《畜牧业用地政策》（国土资发[2007]220 号）要求。
项目不属于农田保护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禁止建设地块，不属于城镇居民区规划用地，用地周边范围主要为农田，无“三废”污染，养殖区远离城镇、医院、居民区和交通要道。根据“泰州市海陵区设施农用地审批表”，海陵区农林局、泰州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出具审批意见项目选址不在生态公益林区域，符合海陵区和罡杨镇林业规划。因此，项目选址符合海陵区罡杨镇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2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2.1 建设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现状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根据泰州市2018年历史数据，本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属于不达标区，PM10年均浓度、24小时平均第95百分位数，PM2.5年均浓度、24小时平均第95百分位数均不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由补充监测数据可知，硫化氢最大浓度值为0.014mg/m3（小时）；氨最大浓度值为0.10mg/m3（小时）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附录D 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新通扬运河、宫庄大河各断面监测因子标准指数Pij均小于1，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限值。

声环境质量现状：厂界4个测点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2类标准要求，表明建设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较好，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各监测点各个监测值均能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T4848-1993)中Ⅲ类及以上标准限值。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场区内土壤监测因子均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筛选值，场区周边农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15618—2018）风险筛选值，土壤质量现状较好。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表2-1  评价工作范围
	评价内容
	评价范围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以厂界外延2.5km的矩形区域

	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
	附近沟渠入宫庄大河上游500m至下游1500m，共计2000m

	噪声环境影响评价
	厂界外1m及项目周边200m范围内的声环境敏感点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周边约6km2范围

	环境风险影响评价
	不设环境风险评价范围

	土壤环境影响评价
	拟建地范围内及周边0.2km范围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主要措施

3.1 污染源分析
（1）废水
由于本项目采用发酵床生态养殖工艺，生猪尿水在发微生物菌种作用下降解并与垫料混合，成为猪饲料，故无需作另外收集处理。因此项目无养殖废水产生。本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2）废气

本项目的废气来源主要为猪舍的猪粪和猪尿等散发的恶臭气体。
（3）噪声

噪声主要有切割机、猪舍换气扇和猪叫声等。

（4）固废

项目固废主要为一般固废、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
一般固废主要为猪粪、发酵床废垫料，危险废物主要为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医疗废物。

3.2 环境影响分析及评价

大气影响评价

本评价大气环境预测主要内容有：厂界监控浓度达标分析和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根据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预测分析结果，厂界监控点的污染物浓度均能达标排放；

从项目选址、污染源排放强度与排放方式、大气污染控制措施及环境影响预测结果等方面综合分析评价，本项目大气环境影响可行。
水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排水实行雨污分流，雨水直接由雨水排口外排；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设施（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用于用于场区内种植区域农作物灌溉，不外排。
本项目建成后，无废水外排，不会对周边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声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主要噪声有切割机、猪舍换气扇和猪叫声等，进行隔声、减振处理，确保厂界达标。
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本项目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猪粪、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发酵床废垫料、医疗废物和生活垃圾等。其中猪粪在发酵床微生物菌种作用下降解并与垫料混合，成为猪饲料，故无需作另外收集处理；病死猪及母猪分娩物安全填埋；发酵床废垫料是优质的有机肥，出售或用于本项目种植区；医疗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统一交由环卫部门，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建设单位应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加强废物从产生、收集、运输到最终交接委外处置全过程管理，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固体废物不会对当地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3.3 环境保护措施及技术、经济论证
废气防治措施

通过定期对猪舍喷洒除臭剂，并加强场区绿化，有效减少猪舍恶臭气体的无组织排放。
废水防治措施

全厂废水实行雨污分流。本项目建成后，无养殖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设施（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用于用于场区内种植区域农作物灌溉，不外排。
噪声防治措施

噪声设备经隔声减振等措施处理后，可使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固废防治措施
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
3.4 环境监测计划及环境管理制度

环境管理制度
公司领导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应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以促进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并通过经济杠杆来保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的认真执行。根据工作需要，建议制定如下的环境保护工作条例及制度：

（1）环境保护职责管理条例；（2）建设项目“三同时”管理制度；（3）污水排放管理制度；（4）排污情况报告制度；（5）污染事故处理制度；（6）排水管网管理制度；（7）固体废物贮存管理制度；（8）环保教育制度。
环境监测计划
废气： 在厂界设置1-2个无组织排放监测点，每一年监测一次，监测项目为硫化氢、氨气、臭气浓度。
废水：，每一年监测一次，监测项目为废水量、COD、氨氮、总磷、石油类。

噪声：每季度监测一次，监测项目为厂界噪声，每次分昼间、夜间进行。

4 公众参与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规定，公众参与以公开公正为原则，本项目拟采用网上公示、公众意见表、报纸公示、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

5 结  论
江苏信泰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江苏信泰农副产品畜牧业养殖项目位于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罡门村，选址符合罡杨镇发展规划，符合当地的环境功能区划。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符合当地总体规划的要求。在认真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污染物可以达标排放；项目建成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不会改变项目周围地区当前的大气、水、声环境质量的功能要求；排放总量满足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公众调查表明周围的群众是支持本项目建设的。本项目的建设还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环保角度分析，本建设项目是可行的。
6 联系方式

6.1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江苏信泰农副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电话：13775709006
地址：泰州市海陵区罡杨镇罡门村
联系人：李先生
6.2 环评机构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江苏新清源环保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025-85608160
传真：025-85608188

